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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六部司官公务生活的时与空
———以刑部司官唐烜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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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一个司法部门司官为中心，在晚清大变革这一特定的时空中，以其工作时间为线索，来

勾勒六部司官工作、假期、值班等公务活动的轮廓。通过梳理可以看到，司官因部中职责的不同，在工作

时间和强度上有很大的差异，负责本司具体事务的“掌印、主稿”工作强度比较大，普通司员较为清闲，

甚至大部分时间可以不用进署; 正常工作时间外，司官还有本衙门值班和早朝值班。同衙门中，堂官负责

决策事务，不常入署，工作相对清闲，书吏因负责大量的文案、后勤工作，工作最为忙碌。六部中，吏、

户、刑等部司官工作压力较大; 工、礼等部司官压力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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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联陞: 《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国史探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48 页。
② 唐烜: 《留庵日钞》，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藏，甲 － 143 号。

在清代中央机关中，六部是国家处理政务的主要机构。部院堂官，因地位显赫，有关他们的

史料较多，学界的认识也相对充分，但对于司官群体，则关注甚少，诸如他们的公务时间、工作

状态等缺乏足够的认知，目前学界没有相关的研究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杨联陞 《帝制中国的作

息时间表》一文，重点描述了晚清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工作状态，对于京官的工作时间只有简单

的寥寥几句，“明清时期，只规定了三个主要的节庆: 元旦、冬至、还有皇帝的生辰。实际上，

端午节和中秋节也变得重要了。不过明清时期的主要改变是采用了长约一个月的新年假或寒假。
钦天监的官员会选择十二月二十日左右的一天，作为全国官员 ‘封印’的日子。大约一个月之

后，又会宣布另外一天来‘开印’。在这一段期间，官员仍要不时到他们的官署，但是司法案件

完全停止处理”。①遗憾的是，该文未征引任何文献或具体事例来佐证，亦未能勾勒出京官的公务

时间轮廓。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所藏稿本 《留庵日钞》②，作者唐烜，通籍后，在刑部任

职，官制改革后，改任大理院推事。日记记载了其刑曹生涯、公务生活、社交应酬等各种活动，

所记内容详细，人物鲜活生动，为我们了解司官这一群体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因此本文拟以该

日记为主要史料，辅以其他京官日记及笔记材料，勾勒出唐烜这位司法官员的公务生活兼及其他

部院司官的生活空间，主要展现晚清六部司官公务生活的一般性及在这个群体中的某些特殊性。

28



一、工作日与休假

清代官员休假日有“短假”、“长假”二种，“短假”即 “元旦、冬至、万寿”三大节庆日。
“长假”指岁末有长约一个月的新年假或寒假。钦天监例于每年十二月之十九、二十、二十一日

三日之内，选择吉期吉时，中央各衙门全部“封印”，一个月后，又会在正月十九、二十、二十

一日三日之内，选择吉期吉时，宣布“开印”。① 1906 年官制改革后，中央各部院相继开始实行

星期日放假公休，② 同时旧的假日制度依旧采用。统一的休假日外，部分衙门因职能关系，也可

以单独休假，例如，四月初八日“浴佛日”，刑部例不入署办公。
按制，除休假日外，官员须每日进署办公。实际中，并非所有的官员都能严格地遵守这个制

度，因为每一个官员的工作时间表遵循其职位的变化而执行。下表对唐烜 《留庵日钞》所记载

的从光绪二十二年 ( 1896) 到三十三年有间断的约四十五个月工作时间进行了统计。
《留庵日钞》所记唐烜工作日

日期 天数 办公 日期 天数 办公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 30 30 四月 29 0

四月 29 28 五月 29 1

五月 30 28 六月 30 0

六月 30 29 七月 12 0

七月 29 29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 12 7

八月 30 27 七月 29 22

九月 29 27 八月 30 17

十月 30 27 九月 29 16

十一月 29 25 十月 22 8

十二月 30 25 十一月 30 8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 30 20 十二月 30 1

二月 29 29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 29 2

三月 30 28 二月 30 15

闰三月 29 29 三月 29 28

四月 30 29 四月 29 28

五月 30 28 五月 28 24

六月 29 27 六月 30 27

七月 30 29 七月 30 22

八月 29 26 八月 29 24

九月 30 29 九月 30 24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 30 1 十月 30 20

二月 29 0 十一月 15 10

三月 29 0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唐烜在不同时间段内入署办公的次数差别很大: 光绪二十二年与二十四

年所记的二十个月中，几乎每日入署办公; 光绪二十八年七个月中几乎不进署; 光绪三十二年六

月至九月中，经常进署;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至三十三年二月不经常进署;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至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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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崇彝: 《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 91 页。
官制改革后，中央各部院开始实行西方星期日休息制度，最先开始推行的是新设外务部、商部、邮传部等

衙门，至 1911 年，清廷中央机构随着吏部、礼部的改革，全部推行了星期日休息制度。见 1911 年 6 月 5 日

《大公报》: “近来各部遵照新官制，星期日一概休息。兹探悉吏、礼两部，官制虽未改革，星期日亦仿照之

例，停止办公。”



一月几乎每日入署。对比他的任职履历，可以看出唐煊入署办公次数遵循着其职务的迁转而变

化，下面通过探讨他职务的变迁具体分析这种变化的成因。
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工作较为繁忙，是他担任刑部主稿时期。晚清六部政务中执行

“差委”体制，六部司官官缺之外，还存在一套 “乌布”职事官体系。清人震均谈及 “官缺”
与“差委”体系的不同，“六部实缺官，则有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司务，此满汉

所同者也。又有堂主事，七、八、九品笔帖式，惟满有之; 小京官，惟汉有之。此皆额设之员

也。然部中任事之员，初不计此。盖每部分若干司，司有掌印，有帮印，有主稿，有帮主稿，又

或有掌印上行走、帮掌印上行走、主稿上行走、帮主稿上行走”。① 掌印、主稿等名目即满语中

的“乌布”，郎中、员外郎等官缺由吏部铨选，决定司官的品级、薪俸地位，乌布则由本部堂官

任命，决定司官在该衙门的日常公务与所需承担的责任。在日常政务运作中，满掌印、汉主稿为

各司实际负责人。
考察唐煊担任刑部主稿时期的工作量，须先简单了解一下清代刑部政务的处理程序。刑部每

一件案件的处理程序为: 各省凡徒、流放、充军、死刑等罪的案件，由县、府、省按察使审判

后，送交刑部复审，文书送达刑部后，由相关各司办理，若有解到人犯，则移交承审之司，按期

审结交堂官查复。凡徒罪案件，各省判结后，每季度报送刑部，备案即可，若流放、充军等案

件，各省结案后，送到刑部复核，核准后，原文发回各省执行。死刑案件，各省判决后，报送刑

部及都察院、大理寺，经三法司核议后，如罪状不符或引用律例有误，发回重新判决，若无误，

归入“秋审处”、“朝审”办理，上交内阁九卿会议讨论，再无误，则由皇帝勾决。
清代中央机构的政务，主要围绕公文来处理，刑部公文流程为: 各省文书送达刑部由司务厅

编号登记后，呈堂官审核，然后下发相关各司办理，若有解到人犯，则移交承审之司，按期审结

交堂官查核。在京衙门及 “现审”② 案件文书，送交刑部后，由当月司编号登记后，呈堂管审

核，由十七个清吏司轮流审办，各司完结后具稿呈堂核准。也就是说整个公文流程工作由书吏、
司官、堂官三者依次完成，书吏负责公文的收发、抄写及移送，司官负责案件的审理及拟处理意

见，亦称“拟稿”，最后由堂官对司官的呈稿决策，称为 “画稿”。从公文处理程序上讲，司官

所做的工作最为核心重要。上文提到，刑部各司任事者“掌印、主稿而已”，唐烜因熟悉 “例”、
“案”，③ 委任为山东司主稿，这样该司所有公文实际由他具体负责。山东司除掌核山东省刑名

外，还“收办兵部、山东道御史、太仆寺、青州副都统、东河总督”等文移案件，以及临时掣

发的“现审案件”。因此，成篇累牍的公务，都需要他来处理。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这期间他是几乎每日进署，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总计

296 日，进署 274 日，二十四年正月初一至九月总计 296 日，进署 275 日，即使逢 “封印”假

48

①

②

③

震钧: 《天咫偶闻》，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 26 页。满语“乌布”词义是指司官担任的日常工作，

“乌布”体系形成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掌印大概形成于乾隆时期，主稿形成于嘉道时期，至道光时

期，“乌布”体系基本形成。“乌布”体系的等级系列是“每部分若干司，司有掌印，有主稿，有帮掌印，

有帮主稿，又或有掌印上行走，帮掌印上行走，主稿上行走，帮主稿上行走，然任事者，掌印、主稿而已。
吏、刑部有汉掌印，余皆满员，且不限郎中、员外郎、主事，惟堂官所任。主稿亦然”。徐珂: 《清稗类钞》
第 3 册，第 1313 页。“乌布”体系，可参见毛亦可: 《清代六部司官的“乌布”》，《清史研究》2014 年第 3
期。
“现审”案件，指刑部直接审理京畿地区的案件，包括“由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察院自行审结的罪

及笞、仗、枷的案件，由内务府慎刑司审办的在京旗人或太监犯罪案件，以及由户部现审司审理的在京旗

人与一般在京旗人之间的民事申诉外，其他徒罪以上的案件，皆需送刑部审理”，转引自李鹏年主编: 《清

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紫禁城出版社，1989 年，第 384 页。
这里所称的“例”是指各部院《则例》等官方政书，“案”指机构运行中积累的大量“成案”，尤其是刑部

的政务处理，“成案”是主要根据。



日，遇有“现审”案件，① 也须常常到署办公。繁重的公务，累得他常常抱怨工作负担过重，日

记二十二年九月初一日条: “自去秋承乏主稿一差，逐日趋公无间寒暑，案前累牍，阶下判囚，

寝馈不遑，形神交敝，不知费几斛心血，造几重孽案。”② 刑部郎中沈家本先以举人身份在直隶

司、陕西司任职，未任主稿前，平日里并不用每日入署，即便进署办公，也是晚去早退，无事可

做，有时等他入署时，司中都已下班，空无一人。光绪九年中进士后，很快被刑部尚书潘祖荫委

任为奉天司主稿，③ 开始主持该司事务，天天忙碌，即便偶尔休息一日，也会被堂官问及，自谓

“此后竟有一日不得偷闲之势”。④ 由此可知刑部主稿工作强度之大。
光绪二十八年，唐烜丁忧起复后，失去了主稿差事，成为普通司员。清朝制度设计，各司办

事人员仅有郎中、员外郎、主事以及七品小京官约十数名。若 “司员办事者，实缺之员或不敷

用，以候补之人充之，其余事简而职之闲散者，不过备员而已”。⑤ 清前中期，各部院候补较少，

自咸丰以降，候补人员大量增加，数量甚至多达数百名。人多差少，大部分司员根本无事可做，

因此司中候补人员，甚至是实缺郎中、员外郎，也不经常到署办事，刑部员外郎陈康祺回忆:

“同、光之交，余官西曹六年，同舍郎非章句腐儒，即膏粱子弟，间有一二风雅之士，率厌苦应

官画诺，终岁不踏曹司门。”⑥ 光绪年间刑部浙江司主事夏仁虎曾 “终岁不一到部，长官亦优容

之”。⑦ 因此该年日记记载 152 日中，唐烜仅进署一次。
其他部院无差事司官亦是如此。户部郎中李慈铭于同治二年 ( 1863 ) 以捐纳分发户部广西

司行走，虽每日起早赴署，但基本无事可做，因为司中日常公务，大部分是由掌印、主稿和书吏

来办理:

部中旧例: 每曹以满员一人掌印，汉员一人主稿，皆积资久及科甲出身有力者充之。次

则满有“帮掌印”，汉有‘帮主稿’。户部则更有 “正稿上行走”，“帮稿上行走”各名目。
其余曰“散行走”。事皆决于掌印、主稿二人。其次者虽名参决，实不得与可否，吏具牍，

画诺而已。下此者惟视吏意: 令画诺，则署，不敢问何事。或掌印主稿者持牍白堂上官，命

之谐，则随其后行。上堂屏息鱼贯立。俟前者白时毕，则侧行随之。谒不出一语。堂上官亦

不知为谁某谁某也，虽庶吉士散馆或中书舍人积资深者，凡新人入曹皆如事。赀郎仕子无论

矣。⑧

他虽是郎中，但没有“乌布”差事，司中公务根本插不上手，即便兼做稽核堂印工作，也是书

吏负责，“稽核堂印，诸吏以次执本对唱，于据牍听之，计划七十余本。画诺，对戳而归。”⑨ 从

李的日记中看，他的主要公务是例行的出外陪祭、宫内值班递折子等非本职工作，这些活动经常

是半夜起身，“三更，谒国子监，陪文庙丁祭。车至前门，骡车仆，极力起之，四更至庙”。瑏瑠 这

种无聊的陪祭、值班甚多，苦不堪言，所以常常借故告病请假。李慈铭自傲清高，趾高气扬，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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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杨联陞《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一文认为“封印”期间，官员仍要不时到他们的官署，但是司法案件完

全停止处理，结论不太准确。
唐烜: 《留庵日钞》第 2 册，第 104 页。
“七月二十日晨进署，闻堂派奉天司当家。”徐世红主编: 《沈家本全集》第 7 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第 742 页。
徐世红主编: 《沈家本全集》第 7 卷，第 751 页。
何刚德: 《春明梦录·客座偶谈》，《客座偶谈》卷 1，上海古籍书店，1983 年，第 1 页。
陈康祺: 《郎潜纪闻初笔 二笔 三笔》上册，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70 页。
夏仁虎: 《旧京遗事·旧京琐记·燕京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53 页。
李慈铭: 《越缦堂日记》第 6 册，广陵书社，2004 年，第 3754 － 3755 页。
李慈铭: 《越缦堂日记》第 4 册，第 2364 页。
李慈铭: 《越缦堂日记》第 4 册，第 2418 页。



常与同僚及书吏发生争吵，“每入，辄忤人，僚友至吏役皆恶之”。① 与同僚的龃龉，加上陪祭、
值班等差使的烦恼，渐渐地他很少到部，绝大部分时间沉湎于友人的诗文酒会、游逛郊外名刹、
戏酢行乐等社交活动。

光绪三十二年 ( 1906) ，唐烜升任福建司员外郎，堂派委任奉天司帮主稿，② “乌布”体系

中除设立掌印、主稿之外，还设有帮印、帮稿等差缺，“恐掌印司员偶遇出差告假等事，或致误

公，是以各派帮办一二员，以辅掌印所不及”，③ “名目虽繁，然任事者惟掌印、主稿而已”，④

公务有掌印、主稿负责，帮印、帮稿之职并不重要，唐烜日常入署办公只是应主稿相招有事才

去，大部分时间是去东城巡局兼差审理案件，六月十九日至九月三十日共计 100 日中，办公 62
日，其中去东城巡局 45 日。九月官制改革后，唐烜调任大理院，但大理院一时未能成立，案件

办理不及，奏请“刑部原办现审案件，碍难久为延搁，仍由法部暂时办理，以三月为限”，⑤ 这

段时期，唐烜是法部、大理院两边都去，但皆无事可做，因为他的正式任职部门还没有建立起

来，这边法部也不可能由外人办理公务，因而该年十月初一日至次年二月二十九日 141 日中，他

仅进署 34 日。
官制改革后，唐烜任大理院刑科第二庭主审官 (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七日正式任命推事) ，具

体负责该庭日常事务。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大理院正式开始办公后，他的工作量骤然加

大，仅三月份，接到受审案件多达几十件，⑥ 即便他每日进署办公，但至月底呈递现审单，仍有

九案未结。⑦ 从日记中可以看到，三月至十一月这一段时期，他几乎每日都在勤于公务，⑧ 甚至

皇帝万寿节及星期日都没有时间休息，日记六月二十八日条: “晴，入署，是日为皇上万寿正

期，堂司各官多不入署，予因有奏稿二件须于下月初三日具奏，故到署嘱录事早日缮清呈堂。”⑨

七月初三日条: “星期，入署，星期本可休息，早九钟忽接署中知令，堂官今日到署亲提犯人，

凡死罪人犯定谳后，例提出犯人至大堂听供，谓之亲提。本庭有奏案二起”。瑏瑠 如同担任主稿期

间的辛劳一样，他也常常抱怨平日工作 “忙迫无茗芋之顷，几于五官并用，每日如此，可谓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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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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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瑏瑠

李慈铭: 《越缦堂日记》第 4 册，第 2403 页。
六部中司官的官缺与差缺是分离的，司官的官缺由吏部选任、升迁，堂官无权过问，但差缺由堂官委派，

也就是说本司的官缺，可以兼任他司的差事，比如吏部司官何刚德记载: 吏部“四司之中，以文选、考功

为两大司，选不兼功，功不兼选; 其余勋、封两司，随便可兼也”。他本人就曾长期担任司务厅及考功、验

封二司掌印 ( 吏部汉人亦称“掌印”) ，先以考功司员外郎任职验封司汉掌印，后又以验封司郎中担任考功

司汉掌印。见何刚德: 《春明梦录·客座偶谈》，《春明梦录》卷上，第 2—3 页。
转引自毛亦可: 《清代六部司官的“乌布”》，第 85 页。
震钧: 《天咫偶闻》，第 26 页。帮印、帮稿的存在更多是官员升迁的资序，刘体智记载: “司员初至，谓之

‘散走’。既而随印、稿到堂画稿，谓之‘吃面’，‘吃面’者，见堂官面也。见面已频，随事讯问，应对合

宜，堂上既知其人，遇有差委，谓之‘乌部’。印、稿开单，堂官点派，不在单内者不点，不列首选者不

点。散走得差，旗人以帮印行走始，汉人以帮稿行走始。旗人洊升帮印，而掌印行走，而掌印，而正掌印。
汉人洊升帮稿，而主稿行走，而主稿，而正主稿，循序渐进，亦不越次”。刘体智: 《异辞录》，中华书局，

1988 年，第 117 页。
朱寿朋: 《光绪朝东华录》第 5 册，中华书局，1958 年，第 5586 页。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八日，入署，本日又签分刀伤人一案，自初二日至今日共分五案矣，”“初十日。晴，

入署，呈递现审单，连讯三案”，“二十九日。晴，入署，递现审单，未结九票”。见唐烜: 《留庵日钞》第

6 册，第 47、48、58 页。
清代刑制规定，各司承接现审案件，须每月初十日呈堂汇报结案情况。见唐烜: 《留庵日钞》第 5 册，第 2
页。官制改革后，大理院汇报现审案件改为月底。
根据表格统计，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一日至十一月初一日，日记记载 235 日，进署 198 日，37 日未进署，

其中有 20 日因娶亲请假。
唐烜: 《留庵日钞》第 7 册，第 26 页。
唐烜: 《留庵日钞》第 7 册，第 34 页。



官场之苦矣”。①

六部中，因部务职能不一，其公务繁简不同。例如，吏部所属文选、考功、稽勋、验封四司

中以文选司为最重要，事亦最繁。咸丰朝以后，捐例、保举等人数剧增，至光绪年间，文选司

“每月投供人员有多至四五百人者。每月分发人员有多至三四百人者”，② 而司中满汉总办、帮

办、管股司员仅十余人 ( 清制，吏，礼两部捐纳人员不能分部) ，专司其事。尽管有诸多的书吏

帮办，铨选官员毕竟是朝中大事，司官办事不敢有丝毫马虎，往往是一人而兼数事，繁重的工作

量可想而知。
相比较于其他部院的忙碌，工部公务较为清闲，候补主事孙宝瑄对该部公务有详细的记载:

由于工部事简，官员并不是每日入署，而是“逢三、六、九，堂司齐集办公”，1905 年改为“常

川入署”，而每日“到署人员不过三五人，至多七八人，甚至堂官到署，四司无一人”。③ 孙宝

瑄以候选主事分发工部八年，尚未奏留，实因无事可做，大部分时间请假留居上海。他在日记中

解释原因: “盖工部近来实无事，所办者，皆例行之文书。凡朝廷有大工作，皆别拣大员，工部

若无与焉。余谓古人有无弦之琴、无字之碑，今又有无事之衙门。一笑。”④ 孙的同僚好友秦树

声性格较为直率，由工部郎中外放云南曲靖知府，上任前例行引见召对，对话如下:

孝钦后问: “尔常到署中?”对以“不常到”。( 例曰“是”，或曰“常到署”。) 后诧问何故?

曰: “无事可办。”又问工部堂官勤惰，复对以“不常到署，皆无事可办”。⑤

此召对确实是出乎寻常，不过也道出了工部事简的实情。

二、工作时间

由于一年中四季时间会有季节性的差异，特别是夏、冬两季差异较大，因此，清代中央衙门

的办公时间有“早衙”和 “晚衙”之分。从日记的记载来看，唐烜进署办公的时间较有规律，

“早衙”时间在辰刻 ( 上午 7 点到 9 点) 上班，午刻 ( 上午 11 点到中午 1 点) 结束，早衙时间，

衙门提供早餐。⑥“晚衙”午刻开始，申刻 ( 下午 3 点至 5 点) 结束，晚衙时间，衙门提供午餐，

中央各部门都统一执行这个时间。⑦ 据此，大致可以知道，清代京官每日只办公半天，远比今人

安逸。早、晚衙时间一般在春分与秋分左右轮换，因每年节气时间不同，所以轮换时间也不一

样。日记记载，1896 年刑部早衙时间为四月十一日，晚衙时间为七月初七日; 1898 年早衙时间

为四月初一日，晚衙未记; 1906 年早衙时间未记，晚衙时间为七月二十六日; 1907 年大理院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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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烜: 《留庵日钞》第 6 册，第 95 页。
朱寿朋: 《光绪朝东华录》第 3 册，第 2460 页。
孙宝瑄: 《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 670—671 页。
孙宝瑄: 《忘山庐日记》上册，第 670—671 页。
崇彝: 《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第 83 页。
御史崇彝记载该衙门早衙提供早餐: “旧章: 每夏季改早衙，有馔甚丰。”见《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第 82
页。
查《会典》《六部则例》等政书，没有明文记载各部院公务时间。但从零星材料中，可以看出中央衙门上下

班为统一时间。例如光绪《钦定六部处分则例》规定上书房公务时间: “上书房师傅著遵照向例春分后于申

刻散值，秋分后于申初散值。”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34 辑第 332 册，文海出版社，1966
年，第 331 页。户部郎中那桐记载早衙“辰刻进署办事，未刻散”，晚衙为“午刻进署办事，申刻归”，北

京市档案馆编: 《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1 年，第 145、165 页。吏部郎中何刚德记载吏部上班时间，

早衙“皆辰正入署，未初散署，冒暑回寓。日长无事。”何刚德: 《春明梦录·客座偶谈》，《春明梦录》卷

下，第 50 页。



衙时间为四月初八日，晚衙时间为八月初八日。①

各部院早、晚衙轮换时间并不统一，一般是由该部堂官自行决定，比如 1896 年刑部早衙时

间为四月十一日，户部早衙时间则为四月初一日。② 为按时完成公务，唐烜也需要经常加班，甚

至许多需要及时处理的公文，比如拟稿等往往都是在家里熬夜完成。③

为保证官员出勤率及防止迟到早退现象发生，清代中央机构普遍实行上班画押签到的办法，

朝廷抓考勤较为严厉，例如，光绪《钦定六部处分则例》规定: “上书房行走大臣，如遇有部院

应办事务，及奉旨特派专件，应早散值者，亦著将因何早散缘由告知管门太监登记，以备查

核。”④ 各部院司官由堂官稽查，六科给事中、各道监察御史对官员入值情况进行巡查。清早期

官员基本上还是勤于公务，至清中期，朝纲松懈，各部院出现迟到早退等现象。乾隆三十六年

( 1771) ，刑部失火，皇帝十分恼火，下旨申饬刑部官员入值较迟现象:

前日刑部衙门失火时，闻止有该班司员二人在彼，其时已届辰牌，何以堂官及诸曹司，

尚未进署? 即云各就家食，然后赴公，亦不应迟缓若此。现在节气，卯初即已日出，距辰时

已八刻有余，更非冬令晷短时可比。满员皆附居内城，即汉员亦不过所在前三门外，距部不

远。即朝餐以后，从容前赴，辰时亦可陆续到齐。若彼时尚偃息家居，所谓敬事之义安在。
倘相习疲玩，恬不为怪，充其伎俩，则或竟偷安，不按日入直，皆不可知。该堂官等平日岂

竟漫无稽核，刑部如此，恐各部院与之相类者，亦所不免。著通谕各部院衙门: 嗣后堂司官

员，每日俱辰入办事，不得任意迟缓。⑤

乾隆时期情况已是如此，进入清后期更为糟糕，司官进署办公，如同点卯应名一般，全看堂官脸

色，唐烜担任主稿期间，基本上每日入署，勤于公务，但逢堂官值日或不进署，偶尔也会偷闲一

日或迟到早退处理私事。相较于司官的迟进早退，堂官则是经常不入署办公，司官具稿呈请堂官

审核，往往是去内阁值班处或其私宅审定。面对此种情况，咸丰帝曾下旨，希望藉由堂官常川入

署处理公务:

向来留京王大臣办事，本有旧章可循。乃闻近日各衙门堂官呈递安折之期，司员章京等

纷纷赴内阁画稿，以致闲杂人等无从稽核，实属不成事体。著通谕各部院堂官所有应办事

件，均著在本衙门画稿，不得任听司员仍至内阁回堂。并著留京办事王大臣一体查禁，以符

旧制。⑥

尽管皇帝严加申饬，晚清朝纲松弛，堂官不常入署为常例。1898 年戊戌变法期间，有条陈

称: “即如臣部，堂官其公勤自失，常川入署者，固不乏人，然一岁之久，入署仅三四次，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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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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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桐日记》也可以看出户部每年早晚衙轮换时间也不一样。1890 年早衙时间为四月初五日，晚衙时间

为八月二十日; 1891 年早衙时间为四月初十日，晚衙时间为八月十六日; 1892 年早衙时间为四月十七日，

晚衙时间为八月初一日; 1893 年早衙时间为四月初六日，晚衙时间为八月初一日; 1894 年早衙时间为四月

初一日，晚衙时间为八月初一日; 1895 年早衙时间为四月十五日，晚衙时间为七月二十一日; 1896 年早衙

时间为四月初一日，晚衙时间未记; 1897 年早衙时间为四月十五日，晚衙时间未记。见北京市档案馆编:

《那桐日记》，第 117、130、153、164、186、197 页。北京市档案馆编: 《那桐日记 ( 续) 》，新华出版社，

2001 年，第 149、150、184、221、232 页。北京市档案馆编: 《那桐日记 ( 续二) 》，新华出版社，2001 年，

第 181 页。
北京市档案馆编: 《那桐日记》，第 144 页。
唐烜: 《留庵日钞》第 1 册，第 19 页。
光绪: 《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卷 14，上书房散值时刻，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34 辑第 332
册，第 332 页。
《清高宗实录》卷 882，乾隆三十六年四月癸酉。
《清文宗实录》卷 344，咸丰十一年二月庚辰。



不免。一部如此，他部可知。”① 堂官不经常入署是因为各部院堂官由圣意特旨简任，并非拥有

该衙门的专业知识。实际政务中，公文先由熟悉例案的书吏或负责司务的主稿、掌印司员具稿办

理，送交堂官审核后画稿发出，② 由此可知，堂官只是负责最后决策，因而事简。在画稿过程

中，由于“部事向皆满尚书当家，汉尚书伴食而已。四侍郎则更不事事，有半月不入署者”。所

有部务最终决定权在“当家”一人之手，非当家堂官大多是“数年而不知部事为何物者”，即便

有部分堂官通晓部务，因手中无权，“值司官来请画稿，不敢细阅，谓之画黑稿”，③ 其处理意见

也是跟随“当家”意思走。“当家”堂官往往是皇帝重臣，大部分时间是在处理军国大事; 非当

家堂官，权轻职闲，且经常有值班及其他兼差，因而不经常进署，大部分公务都在家中办理，④

唐烜办理画稿，经常是去堂官家中来完成。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九日条:

晴，入署。散值回寓，少憩。因明早有奏稿呈画，两左堂须今日画迄。午后命车先赴东

华门外纱帽胡同廖仲三夫子宅，比到门，则见先生已乘肩舆出门矣，怅恨无似。遂入东华门

绕至后门板桥文贡三侍郎宅，画讫，出西华门到学院胡同刚子良尚书宅呈画，其阍人不谙礼

制，将衔名片留下，又不便向之分说，竟自回寓，重写一名片。复回廖师宅，天已上灯

矣。⑤

“廖仲三”，刑部汉尚书廖寿恒， “文贡三”，刑部右侍郎文琳， “刚子良”，刑部满尚书刚

毅。这么一大圈跑下来，唐烜花费了四个多小时，来回近三十多里路。回到家中，夜也昏黑，人

与车夫皆“疲乏殊甚”，司官办画稿的状态可想而知。
探讨完司官和堂官的工作时间，再来看书吏的日常工作。由于六部司官主要由通过科考或恩

荫、捐纳等途径获得官职，学非所用，虽然入职后要求学习法规律条，但清代律、例、案等法规

多不胜数，司官行政能力普遍不足，因此政务方面只得依赖于书吏，因而形成 “每办一案，堂

官委之司官，司官委之书吏，书吏检阅成案比照律，呈之司官，司官略加润色，呈之堂官，堂官

若不驳斥，则此案定矣”的办公程序，这样一来书吏们实际上成为各部院办公的业务骨干，维

系着本衙门日常公务的正常运作。⑥

相比其他各部院的书吏，刑部书吏没有那么大的权利，人称 “吏无脸”，⑦ 概因刑部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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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该条陈见《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 /168 /9450 /21。转引自茅海建: 《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

三联书店，2012 年，第 257 页。
清代部务采取集体责任制，上呈皇帝公文和奏折，须由堂官 ( 管部大学士、尚书、侍郎) 在共同草拟的文

件上逐一署名，才能最终上递。一旦有人对上呈内容表示反对，不论其品级高低如何，奏折或公文将无法

上递，其中的意见也就不能成为最终的部务决策。同样，如果某部政务出现失误，必须由全体堂官承担责

任。
徐珂: 《清稗类钞》第 3 册，第 1313 页。
“国初长官画诺，皆在公署，以其无日不入曹也。自乾隆以后，重臣兼职者多，遂不恒入署。而阅折判牍，

移于私宅。且事繁，私宅亦不得见。往往追逐竟日，司官以为苦事。”震钧: 《天咫偶闻》，第 166 页。
唐烜: 《留庵日钞》第 1 册，第 63 页。
清代书吏在部中的地位，可参见晚清名士郭嵩焘言: “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

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幻 ［按: 为妃之误］ 藩镇共天下，北宋

与外国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史 ［按: 为

吏之误］ 共天下。”辜鸿铭、孟森等著: 《清代野史》第 4 卷，巴蜀书社，1998 年，第 1905 页。有关书吏在

部中的作用，专著有赵世瑜: 《吏与中国传统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年。论文有林志华: 《关于胥吏

制度的几个问题》，《安徽史学》1992 年第 1 期; 张锡田: 《论清代文档管理中的书吏之害》，《中山大学学

报》1999 年第 4 期; 赵彦昌、赵松: 《清代书吏对文书档案工作的危害》，《文化学刊》2007 年第 4 期; 关

宏玉: 《略述清代书吏之弊害及整顿》，《兰台世界》2009 年第 21 期; 张晨: 《试论清代六部书吏》，《湖北

社会科学》2013 年第 6 期，郑小悠: 《吏无脸———清代刑部书吏研究》，《河北法学》2015 年第 2 期等。
刑部司官与书吏关系，可参见郑小悠: 《吏无脸———清代刑部书吏研究》，《河北法学》2015 年第 2 期。



刑罚之政令，“例案山积，举笔一误，关系人生死”，① 其他部院 “诸曹司事权皆在胥吏，曹郎

第主呈稿画诺而已”，惟“刑部事非胥吏所能为，故曹郎尚能举其职”，② 具体日常公务由各司

掌印、主稿来负责。不过为协助司官按时办结案件，书吏仍需做大量的有关案外工作，比如公文

的传抄、移送，收押犯人的接收及管理，调查案件证人、证物以及官员俸禄的发放等琐碎的工

作。因此，书吏除正常工作时间之外，还须二十四小时内不间断加班。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堂官的工作时间最少，无需做繁琐的文案工作，只是根据司官草拟

的公务报告签署意见即可; “掌印”跟“主稿”负责本司文案，工作强度较大; 下层的书吏最为

辛苦，大量琐碎的行政与后勤工作由他们来承担; 而最为轻闲的是那些不需要经常入署的司员，

可以有大把的个人时间自行安排其他事务。③

三、值班

司官们除按照规定的工作时间办公之外，还需要例行两个值班，即“部中”值班和 “早朝”
值班。
“部中”值班 为了保证收发公文的及时、准确和保密，各部院衙署留有值班人员来接收公

文。值班机构设在“当月处”，④ 由各司郎中、员外郎、主事以及七品小京官等司员轮值，每日

满、汉各一人轮值，负责收发在京衙门之文书，编号登记后，再分发相关各司承办，如有重要公

文 ( 刑部如“现审”案件) ，呈堂审阅后，由各司轮流承办。值班的时间和轮次是: 一般是部中

各司排序，全部值完为一个轮次，每司值一个工作日 ( 一个工作日一至两天，各部院规定不

一) 。因此部院中分司较多的衙门，则值班次数较少，例如，刑部有十七清吏司，则每司十七个

工作日轮值一次; ⑤ 户部分十四司，每司十四个工作日轮值一次，其余吏、礼、兵、工四部各司

均为四个工作日轮值一次。官制改革后，轮值、轮次皆有所变化，但次数不明。⑥

各司值班人员: 负责司中事务的 “掌印”、 “主稿”人员不用值班，其余司员轮流排值，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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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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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敬: 《国闻备乘》，中华书局，2007 年，第 27 页。
徐珂: 《清稗类钞》第 2 册，第 763 页。
光绪七年，翰林院侍讲张楷上条陈《请将京堂甄简外任疏》: “人才由于培养气节为先，在京各员，倘自揣

无外用之日，而徒以交游为广狭，为日用之盈虚，所隐忍迁就者，不知凡几; 优游岁月，坐待推升，消沮英

华，莫此为甚。”张楷认为晚清中下层京官以交游为主要日常生活，主要原因是清末京官队伍膨胀，官场遭

遇了严重的积压，京官们感觉仕途无望，整日消磨于酒局征逐之中。该折收入王云五主编: 《道咸同光四朝

奏议》第 10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 年，第 4385 页。
何刚德回忆吏部值班住所: “所住之处，即名曰当月处。屋只两间，外间排一公案，为用印之所; 里间设两

炕一印柜，凡堂司印箱均汇在一处。各司有用印，则另有一牌来领。此即当月公事也。屋极湫隘。”见《春

明梦录·客座偶谈》，《春明梦录》卷下，第 32—33 页。另查阅《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载各部皆

有当月处，为值日之所。
唐烜: 《留庵日钞》第 2 册，第 114 页。另可见时任刑部员外郎邓华熙日记记载，他于咸丰八年 ( 1858) 七

月十六日当月，八月初二日又进署当月。参见邓华熙著，马莎整理: 《邓华熙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 年，

第 18 页。
以孙宝瑄所在的邮传部为例，在他的日记中，记载有值日情况，很乱，4 日一次或 2 日一次。见孙宝瑄:

《忘山庐日记》下册，第 1144、1145、1271 页。
在唐烜的日记中，他担任主稿与大理院推事期间，从来未去值班。又见何刚德回忆: “余初到吏部，例应学

习三年。学习期内，所当之差，以当月为最多。此差当至得主稿时，始得摆脱。”何刚德: 《春明梦录·客

座偶谈》，《春明梦录》下，第 33 页。



新官制中，郎中、司长、推事也不用值班。① 值班时，满、汉各一员，于当日下午上班，署中提

供晚餐、早餐，次日下午有人接班出署。值班期间的事务比较繁杂，唐烜虽没有参与值班，但日

记中零星记载了刑部值班情况，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一日条:

是日在署，闻昨日赵展如侍郎因近日署中为各司当月相验事，议定变通章程。由档房拟

改八条，皆刚子良尚书授意，内重在当月司收到人命案件，应由刑部相验者。向章皆于次日

分签，当月满、汉司员二人前往相验。今拟改为收案后，当日会同司务厅、清档房分签后，

分案本司印稿相验。至寻常案件及命案之不由刑部相验者，仍于次日呈堂后分签，又添帮当

月一员，项素日当差谨慎，例案娴熟者专司收案，酌定人犯之应收禁，应取保者，次日呈堂

开列案由，并将因得收禁，因何取保情节注明云云。此二条乃其中之最大者，余六条则大概

为各衙门报文暨现审案件由各城各旗送来，候讯人犯皆径赴本司不得稽延等事。②

可见，刑部值班人员不仅要接受 “现审”案件公文，若有人命案件，还须亲自前往验看尸体

( 向例，死屋中者由刑部验，死于露天由步军统领衙门验) 。③ 从唐烜任山东司主稿工作繁忙情

况，可以知道刑部值班人员的忙碌比主稿有过之而不及。同样，大理院值班情况，从分发 “现

审”案件来看，④ 值班人员亦是比较繁忙。再以孙宝瑄在邮传部值班工作状态为例，邮传部值班

人员主要有四件事: “一曰收文，一曰发文，一曰监印，一曰译电”。⑤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

三日，孙宝瑄在邮传部第一次值班: “自朝及脯，文书极稀，寂寂无事。薄晚，纷集麻至，应接

不暇。其电语及文牒之重要者，如长官未至，咸写以精楷，驰呈其第”，⑥ 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值班，是日收文甚简，夜，电灯下录事纷纷，缮档异常忙迫，每次皆如此。余则检理文牒，填

号数及月日，手不停笔。”⑦ 可见，邮传部的值班工作也不轻松。
“早朝”值班 清代皇帝每天出席早朝，早朝由中央各部院衙门及军事机构轮值。⑧ 部院逢

值班，“所有奏折即于是日呈递，堂官亦递绿头牌请安，有召见即留牌，不留牌则不见”，这是

正班。如果本部遇有紧急要事，虽然不轮自己值班，“也可以按照正班其递牌递折之法，与正班

同”，这叫做加班。其值班次序为“八班，值班周而复始。若遇令节庆典及特别事故，则推班一

日，先期则传旨: 某日推班。次日仍接原班递轮。”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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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孙宝瑄日记载: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是日，余在承值所值班。凡署中司员，自签事司长外，皆

轮流直日，日三人，毋能免焉。”孙宝瑄: 《忘山庐日记》下册，第 1121 页。
唐烜: 《留庵日钞》第 1 册，第 36 页。
汪康年: 《汪穰卿笔记》，中华书局，2007 年，第 157 页。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又近日由度支部现审处咨交地亩案，共六十起，分各庭承审，本庭共分十

起，捡齐卷宗收讫，时已二钟余矣。”唐烜: 《留庵日钞》第 6 册，第 67—68 页。
孙宝瑄: 《忘山庐日记》下册，第 1121 页。
孙宝瑄: 《忘山庐日记》下册，第 1121 页。
孙宝瑄: 《忘山庐日记》下册，第 1139 页。
文官轮值情况为: 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理藩院、内务府八个衙门，每日按次由一个衙门

轮值。八日一轮回; 翰林院、通政使司、詹事府、钦天监、宗人府、太常寺、太仆寺、都察院、大理寺、鸿

胪寺、銮仪卫、光禄寺、国子监等十三个衙门，分成八拨，每日随固定的八个衙门轮值，具体排序为: 一吏

部、翰林院，二户部、通政使司、詹事府，三礼部、钦天监、宗人府，四兵部、太常寺、太仆寺，五刑部、
都察院、大理寺，六工部、鸿胪寺，七理藩院、銮仪卫、光禄寺，八内务府、国子监。军事机构轮值情况

为: 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镶白旗、镶红旗、正蓝旗、镶蓝旗、八旗两翼、侍卫处十个军事机

构，每日由一个衙门轮值，十日一轮回。文官轮值情况终清一代有所变化，“原有内阁值日，道光朝罢之”。
见崇彝: 《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第 110 页。清末新政后，新增设外务部、邮传部、民政部、农工商部也参

与值班，原值班排序改变。见徐珂: 《清稗类钞》第 3 册，第 1309 页。另总理衙门设立后，“事关外交，有

要事当随时陈奏，不以值日拘也。”见何刚德: 《春明梦录·客座偶谈》，《春明梦录》卷下，第 30 页。
徐珂: 《清稗类钞》第 3 册，第 1309 页。



清代皇帝早朝比较准时，大约在凌晨 4 点左右就要起床更衣，完毕后，开始翻阅本日奏章。
因此值班人员为准时送达本日奏稿，必须半夜起床，甚至一夜未眠，大约在凌晨 1 点，值事官经

东华门 ( 凌晨 1 点左右开启) 至值班处景运门内九卿房，将本日奏折在值班账簿登记 ( 一般是

凌晨 1 点笔帖式先到登记，3 － 5 点堂官和司官后到) ，约 5 点钟，内门开启 ( 光绪皇帝驻西苑，

值班处改为西苑门外六部公所) ，将奏折及本衙门值班印纸送至奏事处，交由值班奏事太监传呈

皇帝。待皇帝审阅后，召见军机大臣和值日堂官议事，公事处理完毕，大约早上 6、7 点钟左右，

值班人员捧折而出，有奏事相关衙门接旨。至此，本日值班事宜基本结束，值班人员出宫，到本

衙门办公。①

1906 年官制改革后，皇帝早朝时间改为 7 点，值班笔帖式进宫时间约凌晨 3 点左右，堂官

及司官在 6 点左右入宫。从唐烜的日记中看，刑部值班通常是由六位堂官、本司有奏事之司官以

及该司笔帖式进宫值班。② 若逢 “秋审”“朝审”等重大朝事，秋审处满汉提调、坐办，各司掌

印、主稿也须进宫值班。

小 结

本文的讨论，以一个司法部门司官为中心，在晚清大变革这个特定的时空中，循着他固定的

公务时间为线索，兼及其他部院司官的公务场景，勾勒出六部司官公务生活的轮廓。
清代京官遵循的是朝廷律令规定的工作时间。每年有规定的节假日，即短期假日 “元旦、

冬至、万寿”三大节，在元旦左右，有一个大约一月时间的长假日，1906 年官制改革后，开始

引入星期日休息制度，与旧的假期制度并行使用。京官日常工作时间由于季节差异分早、晚衙进

署办公，每日两个时辰，工作时间相对较短。司官的公务因部中职责的不同，其工作时间和强度

上有很大的差异，负责本司具体事务的 “掌印、主稿”等乌布工作强度较大，普通司员较为清

闲，甚至大部分时间可以不用进署; 正常工作时间外，司官还有本衙门值班和早朝值班。
同衙门中，堂官、书吏身份地位不同，职责不同，他们工作的时间表也不尽相同。堂官负责

决策事务，不常入署，工作相对清闲; 书吏负责大量琐碎的行政与后勤工作，工作最为忙碌。
各部院职能不一，司官工作繁简不同。刑、吏、户等部事务繁杂，司员工作压力较大; 工、

礼等部事简，司员压力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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